
关于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净水厂设备

更新及工艺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

铁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净水厂设备更新及工艺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第二净水厂厂区内，新建1座净水间，建筑面积1440m2，内设机械混合池、网格絮凝池、斜板沉淀池；更换提升泵房设备；改造曝气塔，增高池壁高度0.5m，从而水位增高0.5m。改建后的处理工艺为“原水→板式曝气塔（改造）→机械混合池（新增）→网格絮凝池（新增）→斜板沉淀池（新增）→一级滤池→提升泵房（更换设备）→板式曝气塔（改造）→二级滤池→次氯酸钠消毒→用户”，设计规模仍为1.0万m3/d，其他建筑及设备利旧。项目总投资1319.93万元。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项目建设，本批复文件和报告表共同作为项目建设、验收和管理的依据。

项目建设与运行中环境保护措施落实和管理

（一）施工期间管理

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和减轻施工噪音和扬尘污染，施工场界噪声应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规定的要求。

（二）运营期间管理

1.加强废水污染防治。本项目建成后全厂生活污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铁力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污水排放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呼兰河；滤池反冲洗废水及沉淀池排泥水，经废水沉淀池处理及污泥压滤后，废水沉淀池上清液及污泥压滤水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铁力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污水排放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呼兰河。
2.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本项目采用低噪声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标准要求。

3.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本项目不新增生活垃圾；项目建成后全厂脱水污泥，暂存污泥暂存池内，外运市政卫生填埋。

4.加强风险防范。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标准的要求，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杜绝污染事故发生。

三、环境监管要求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和措施，由伊春市铁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进行全程环境监督管理，确保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到位。项目竣工后，应按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关于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规定执行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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